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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市 教 育 局
〔2022〕苏教办复第 134 号 签发：周志芳

对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
第 109 号提案的答复

沈坚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优化中小学校卫生工作的几点建议》

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贯

彻预防为主方针，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

服务，其中特别指出，要重视少年儿童健康，全面加强幼儿园、

中小学的卫生与健康工作。近年来，学校传染病、食物中毒等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学生近视、龋齿和肥胖等常见病居高

不下，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校医是学校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

主力军，是学生健康的重要保障。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学校卫生力量的短板愈加明显，我市确实存在委员所提出的校医

配备不足、校医专业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欠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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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市学校卫生工作开展情况

学校卫生工作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是提高教学质量、

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加强学校卫生保健工作事关学校

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保障学校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

的大局。学校卫生工作是提高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维护正常教

育秩序的重要保障。

1.推进学校健康教育。积极组织动员各学校加强校园师生健

康教育工作，提高师生身心健康水平。各地各校结合自身特点制

定健康教育工作方案，完善学校健康教育工作制度，开齐上好健

康教育课，各中小学校健康教育课开课率达到 100%，师生的健康

知识知晓率达到 90%以上，学生的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形成率

达到 90%以上，各项健康教育工作指标达到国家有关标准。各校有

固定的健康教育宣传板块，并在宣传栏、校园网、班会课及其它

宣传平台中合理安置健康教育板块，并随时更新相关教育内容，

同时在全市学校开展爱国卫生系列工作。

2.完善协调沟通机制。采取联合发文、督导检查等方式，促

进卫生、教育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共同建立健全学校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报告、因病缺课检测报告、校医培训等各项卫生管理制

度；联合制定并实施学校突发卫生事件及危险因素、因病缺课、

健康危险行为等检测方案，及时报告异常，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尽快采取防控措施，防止事件扩散蔓延。为更加准确掌握学生缺

课情况，尽早发现学校传染病疫情，2011 年，我市启用“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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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健康监测平台”开展因病缺课监测，2013 年起，平台陆续增

加了常见病管理、教学环境监测、健康危险行为监测和意外伤害

监测等内容，实现了学生健康监测全覆盖。

二、我市校医队伍建设概况

校医是学校卫生工作的主力军，承担着学校师生疾病防控、

食品安全、健康教育等多方面职责，是学校卫生服务的直接提供

者。近年来，苏州市教育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积极

贯彻落实《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等文件精神，联合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不断加强校医队伍建

设，切实保障师生身心健康。

1.完善制度建设。制定《苏州市校医队伍建设三年计划

（2021-2023）》，在源头培养、招聘方式、机构设立、职业发展、

待遇提升、职称体系、管理模式、人才流动八个方面多措并举、

形成合力，力争到 2025 年公办学校达到学生与校医数 600:1 的国

家标准，建设一支师德高尚、医术精湛、数量充足的高素质专业

化校医队伍，逐步解决中小学校医队伍薄弱的问题。

根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中的要求，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寄宿制中小学校或 600 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中小学校

配备专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600 名学生以下的非寄宿制中小学校

配备专兼职保健教师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达到 70%及

以上和 90%及以上。2021 年苏州市校医/保健教师的配备达标率为

67.38%，但各地区配备不均衡，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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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苏州市各区（市）中小学校校医/保健教师配备达标率

地区 学校数
健康中国行（2019-2030）

达标学校数 达标率（%）

市直属 34 34 100.00

姑苏区 51 22 43.14

吴中区 86 56 65.12

相城区 46 33 71.74

高新区 59 58 98.31

工业园区 52 50 96.15

吴江区 89 42 47.19

常熟市 123 65 52.85

张家港市 106 66 62.26

昆山市 133 123 92.48

太仓市 61 17 27.87

合计 840 566 67.38

数据来源：苏州市疾控中心。

2.加强校医人员配备。近年来我市先后通过与社区服务中心

合作，每日派驻医生进校服务；与社会医院合作，利用医院富余

资源，选派医生入校服务；聘用退休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等途径解

决校医配备不足问题。自 2018 年起，我市探索实施政府购买医疗

服务项目，市财政 2018 年下拨 250 万专项资金（2021 年下拨专项

资金已达 300 万）用于市教育局直属（代管）学校校医的聘用及

管理，由签约的第三方委托管理机构（苏州市教育后勤协会）提

供符合资质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到校履行校医职责，人员由派出

机构进行统一管理、统一培训和统一考核，截至目前共 2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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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医已驻校工作，（其中 2018 年 31 人次，2019 年 38 人次，2020

年 42 人次，2021 年 43 人次，2022 年 46 人次）。同时市教育局直

属（代管）学校每年公开招聘有编制的校医 2-3 名。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也采用了与医院合作等方式，保证每校均有校医（保健老

师），并向住宿学校、学生数多的学校增派校医，解决了部分学校

无校医的燃眉之急。

3.开展校医专业培训。我局协同卫生部门，根据不同季节不

同主题开展校医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目前，100%的中小学校医

每年能接受学校卫生培训，平均每年参加培训 1935 人次，进一步

强化中小学校医的卫生专业知识，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能

力，为我市中小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针对我市中小学校校医队伍数量不足、年龄老化、职称偏低

等问题，我局将继续协同卫生部门，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校园安全和学生健康的系列文件内涵，积极

落实《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不断开拓思路，创新工作机制、推进

校医人才培养和储备，提高学校专业卫生队伍建设。

（一）市卫健部门下一步工作举措

1.强化疾控专业力量。通过增加市县疾控机构人员编制、设

立学校卫生科室，全面加强专业力量，全方位开展中小学学校卫

生监测、干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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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断充实校医队伍。积极推荐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校医

工作。协助教育部门申报政府购买医疗服务项目，制订校医工作

规范，派出机构统一管理、统一培训、统一考核，满足学校需求，

有效保证校医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

3.持续加大培训力度。每年定期开设学校卫生、常见病防治、

健康教育、心理知识等方面的继续教育课程和业务培训。侧重改

善环境、疫情防控热点和难点问题，不断提高校医对常见病和传

染病防控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4.加强日常监督指导。不断加强学校卫生监督，督促学校重

视卫生健康工作，协助学校和校医切实整改落实。结合实际、补

短补缺，加大卫生健康薄弱环节如校园食品营养、心理援助等的

指导和扶持。

（二）市教育部门下一步工作举措

1.加强政策保障。在苏州市“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

已明确要求到 2025 年“全市中小学校至少配备 1 名专职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并纳入年度政府目标责任考核指标。同时，力争到 2025

年公办学校达到学生与校医（保健老师）数 600:1 的国家标准。

2.创新机构改革。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将建立教育与卫生部

门的定期会商机制，积极对上争取，努力探索建立由各地卫生行

政部门主导的区域性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由该机构负责区域内

学校的卫生室（保健室）规范化建设、制度化管理和专业化培训，

同时向区域内有需求的中小学校派驻校医，提供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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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姓名：徐国明

联 系 电 话：65218596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市卫健委。

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8 日印发


